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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及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43）

持續關連交易
服務協議及授權協議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交易時段後），附屬公司與微瑞思創訂立服務協議及授權協
議。

根據服務協議，倘附屬公司提供之重大條款與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若，則附屬公司將獲
微瑞思創優先考慮採購服務。服務範圍將按微瑞思創或其客戶根據項目條款協定之市場推
廣活動規格而決定。自服務協議日期起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服務建議貨幣
上限為人民幣80,000,000元。

根據授權協議，微瑞思創以獨家形式不可撤銷地向附屬公司授出軟件之使用權，為期三
年。附屬公司有權使用軟件進行數碼市場數據分析，以進行一般及日常業務。根據授權協
議，附屬公司於截至授權協議日期第一、第二及第三個週年止12個月應付微瑞思創之授權
費用之建議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750,000元、人民幣750,000元及人民幣750,000元。

微瑞思創持有附屬公司之45%權益，且由於微瑞思創為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其亦為本
公司之關連人士。除持有附屬公司之45%權益外，微瑞思創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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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瑞思創屬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之交易將為本公司之持續
關連交易。董事會已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
認，將根據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條款屬公平合理，按正常或更佳
之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將予進行之持
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101條項下之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會謹此宣佈，訂約方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交易時段後）訂立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

服務協議

訂約方： 附屬公司及微瑞思創

主要條款：

服務協議自簽立日期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於服務協議之年期內，倘附屬公
司提供之重大條款與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若，則附屬公司將獲微瑞思創優先考慮採購服
務。服務範圍將按微瑞思創或其客戶根據項目條款協定之市場推廣活動規格而決定。

附屬公司（於考慮附屬公司之經營能力以及自獨立客戶所得之其他潛在數碼市場營銷項目之
定價後）將計入設計及製作成本、培育如合適之關鍵意見領袖（亦稱為KOL）等人才之費用、
市況及其目標毛利率，按公平基準擬備數碼市場推廣項目之報價，以應付微瑞思創不時提出
之服務要求。

附屬公司為微瑞思創所產出之任何文件、影片、記錄、圖片或任何其他輸出之知識產權均屬
於微瑞思創。

微瑞思創負責營銷並從客戶取得服務訂單。微瑞思創有意利用其營銷優勢並在附屬公司的支
持下不斷拓展其數碼營銷業務。根據服務協議，微瑞思創不會就執行服務產生的附屬公司收
入而收取任何標高價格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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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書面協定後，服務協議可續期12個月。附屬公司及微瑞思創應於服務協議屆滿前30
日協商續訂服務協議。

授權協議

訂約方： 附屬公司及微瑞思創

主要條款：

授權協議自簽立日期起生效，為期三年。於授權協議有效期內，微瑞思創以獨家形式不可撤
銷地向附屬公司授出軟件之使用權，固定費用為直至授權協議日期第三週年止每12個月人民
幣750,000元。授權費用由附屬公司向微瑞思創於每季度末按比例支付應付款項。授權費用
乃經考慮微瑞思創維護及營運軟件之成本以及數碼市場營銷數據分析或會補充附屬公司之服
務及其他潛在數碼市場營銷業務之價值後經公平磋商。

附屬公司有權使用軟件進行數碼市場數據分析，以進行一般及日常業務，惟不得將軟件分判
予任何其他人士。

微瑞思創須為附屬公司之員工提供足夠培訓，使彼等能有效使用軟件以進行附屬公司業務。
附屬公司將擁有有關使用軟件可能產生之任何產出物之知識產權。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微瑞思創與中國多家電子媒體及電子社交媒體有持續業務關係及合約安排。微瑞思創向知名
媒體頻道（包括但不限於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短視頻、快手直播等）提供新媒體業務宣傳策
略、媒體內容設計及製作以及營銷及廣告渠道開發服務。

本集團擁有長期媒體及廣告客戶群。授權協議有助附屬公司透過本集團與現有及新客戶之積
極市場營銷發展業務，並透過使用微瑞思創所開發及擁有之軟件提高目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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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就 IP數碼化及數碼營銷解決方案貢獻其專業知識及資源，同時微瑞思創及本集團將
協助附屬公司爭取強大及知名的客戶。本公司認為微瑞思創加入合資團隊能產生協同效應，
可透過抓緊與更多大型媒體及社交媒體平台客戶之商機以強化其業務組合。如本集團不善用
微瑞思創既有的業務網絡，反而嘗試自行挖掘此等知名客戶，則會極花時間及付上高昂的成
本。透過執行持續關連交易，本集團預期會受惠於收入增加及業務提升。因附屬公司獲得本
集團的支持及參與，故微瑞思創預期將會提高其生產力和業務能力。

本公司負責管理附屬公司之業務，並不時考慮符合附屬公司營運資金需求之最佳替代方案。
本公司目前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之未償還債務或股本承擔。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微瑞思創持有附屬公司之45%權益，且由於微瑞思創為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其亦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除持有附屬公司之45%權益外，微瑞思創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微瑞思創屬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之交易將為本公司之持續關
連交易。董事會已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
將根據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條款屬公平合理，按正常或更佳之商業
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將予進行之持續關連交
易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101條項下之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概無董事在持續關連交易中有重大權益。

貨幣及年度上限及基準

服務協議

自服務協議日期起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約七個半月之服務建議貨幣上限為人民
幣8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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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瑞思創已獲納入若干主流電子媒體及電子社交媒體平台之供應商群落。根據微瑞思創所提
供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微瑞思創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個
月期間向其客戶提供服務之合共價值約人民幣60,450,000元。本公司根據微瑞思創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實際過往服務收入來估算服務協議生效日期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上限約人民幣60,450,000元，預計此七個半月期間將產生約人民幣
75,600,000元，最後將數字四捨五入至人民幣80,000,000元。

授權協議

附屬公司於截至授權協議日期第一、第二及第三個週年止12個月應付微瑞思創之授權費用之
建議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750,000元、人民幣750,000元及人民幣750,000元。誠如授權協
議所載，上限相當於附屬公司應付微瑞思創所協定之固定金額。

一般資料

有關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出版及知識產權授權；在線及社交業務；數碼化市場推廣及其內容創作；零
售及批發；及飲食。

有關微瑞思創之資料

微瑞思創根據其工商登記獲授權進行（其中包括）廣告製作、代理及發佈；提供展覽及會議服
務；知識產權交易；動畫設計；電視節目製作；市場研究；編輯；資訊諮詢以及相關軟件及
硬件之銷售。此公司提供若干數碼營銷的數據迴歸及追蹤分析服務，以協助客戶的廣告活動
及策略更能接觸到所指定的目標受眾群組。

有關附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間接擁有附屬公司之55%權益，而微瑞思創擁有附屬公司餘下45%權益。附屬公司根
據工商登記獲授權進行廣告設計、製作、代理及發佈；提供展覽及會議服務；資訊諮詢以及
相關軟件及硬件之銷售。本集團與微瑞思創透過附屬公司合資，加強本集團之數碼市場推廣
業務，並開發更多出版及 IP授權業務以及數碼化帶來之有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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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列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指 服務協議及授權協議

「持續關連交易」 指 附屬公司根據服務協議向微瑞思創提供之服務以及附屬公司
根據授權協議應付微瑞思創之授權費用

「本公司」 指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授權協議」 指 附屬公司與微瑞思創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之協議，據此，微瑞思創以獨家形式不可撤銷地向附屬公司
授出軟件之使用權，為期三年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

「服務」 指 就電子媒體提供數碼市場推廣解決方案，包括提供新媒體業
務推廣策略、媒體內容設計及製作以及市場及宣傳渠道發展
及相關服務

「服務協議」 指 附屬公司與微瑞思創就採購服務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
月二十四日之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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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軟件」 指 數碼市場營銷數據分析軟件，即《微瑞思創數據DMP平臺
V1.0》，其私有產權屬於微瑞思創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北京乾智傳視科技有限公司（前稱北京時尚優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微瑞思創」 指 北京微瑞思創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普通股於中國全國
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股票代碼為833495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黃明国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周麗華女士（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黃明国先生、關健聰先生及袁健
先生（均為執行董事）；以及黃昆杰先生、范駿華先生及蒙一力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 僅供識別


